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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政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及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HKAS」）34「中期財政報告」之規定。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

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政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

於本期間首次採納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政報告準則（「HKFRS」，包括

HKAS及詮釋）除外，詳情載於簡明財政報表附註2。

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政報表時，香港詮釋1

（前為會計實務準則詮釋22）「基建設施之適用會計政策」（於二零零四年十

月一日生效，即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報告期間以後）被首次

採納。香港詮釋1禁止使用年金法作為基建資產之折舊或攤銷基準。本集團之

聯營公司及本集團過往分別應用此方法計算所持收費道路之折舊及於過往

年度收購一間持有該等聯營公司權益之附屬公司而產生之商譽之攤銷。此等

變動及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政報表所作之過

往年度調整之詳情，已在二零零四年年報內披露。

由於採納香港詮釋1，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若干比較數字已

重列，以反映以上影響。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商譽

之攤銷及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分別增加726,000港元及減少1,57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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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之HKFRS

本集團採納了以下新訂及經修訂之HKFRS（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HKAS 1 財政報表之呈列

HKAS 7 現金流量表

HKAS 8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更及錯誤

HKAS 10 結算日後事項

HKAS 12 所得稅

HKAS 14 分類呈報

HKAS 16 物業、廠房及設備

HKAS 17 租賃

HKAS 18 收益

HKAS 19 僱員褔利

HKAS 21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HKAS 23 借貸成本

HKAS 24 關連方披露

HKAS 27 綜合及獨立財政報表

HKAS 2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HKAS 32 金融工具：披露與呈列

HKAS 33 每股盈利

HKAS 36 資產減值

HKAS 37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HKAS 38 無形資產

HKAS 39 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HKFRS 3 業務合併

香港詮釋4 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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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之HKFRS（續）

採納HKAS 1、 7、 8、 10、 12、 14、 16、 18、 19、 21、 23、 24、 27、 28、 33、

37、 38及香港詮釋  4 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政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概要如下：

‧ HKAS 1 影響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帳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若干呈

列。

‧ HKAS 8 影響帳目之若干披露。

‧ HKAS 24 影響關連方之辨別及關連方交易之披露。

‧ HKAS 7、 10、 12、 14、 16、 18、 19、 21、 23、 27、 28、 33、 37、 38及香港詮

釋4 並無任何影響，因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已符合標準。

採納其他HKFRS之影響概述如下：

(a) HKAS 17－租賃

採納HKAS 17 導致有關租賃土地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持作自用之租賃

土地及樓宇過往按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列帳。根據HKAS

17，本集團於土地及樓宇之租賃權益於租賃起始時便分類為租賃土地及

租賃樓宇。而由於預期土地所有權在租賃期末時不會轉給本集團，因此

把租賃土地分類為以經營租約持有，並由固定資產重新分類為預付土地

租賃款，按成本列帳，於租賃期內按直線法攤銷。

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對簡明綜合損益帳並無重大影響。截至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比較數字已重列，以反

映租賃土地之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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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之HKFRS（續）

(b) HKAS 32及HKAS 39－金融工具

採納HKAS 32及HKAS 39導致有關確認、計量、不予確認及披露金融工具

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過往，本集團持有作買賣及非買賣用途之投資分

別分類為短期投資及長期投資，並按公平值於資產負債表內列帳。採納

HKAS 32及HKAS 39後，過往持作買賣用途之投資已重新分類為按公平值

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而過往持作非買賣用途之投資則重新

分類為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根據HKAS 39，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計量，

而公平值變動所導致之利潤或虧損，則於產生期內在綜合損益帳內計入

或扣除。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乃指定可供出售又或未有分類為按HKAS

39所定義之其他任何財務資產類別的上市或非上市權益性證券的非衍

生性投資。在初始確認後，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計量，而公平

值變動所導致之利潤或虧損，則作為權益的一個單獨的組成部份來確

認，直至該投資被出售、接收又或以其他方式變賣，或直至該投資被定

為減值時，之前權益中確認的累計收益或虧損便轉入綜合損益帳內。過

往，本集團採用類似之方法處理短期及長期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根據HKAS 39，在每個結算日，本集團均評估有否客觀證據指出有可供出

售之財務資產因一項或多項事件（「虧損事件」）於該財務資產初始確認

後發生而導致減值，而該虧損事件會影響能夠可靠估計的預計未來現金

流量。如果存有減值的客觀證據，之前直接在權益中確認的累計虧損應

從權益中轉出，並在綜合損益帳中確認。在綜合損益帳中確認的虧損金

額應為購入成本與當前公平值之間的差異，減該財務資產之前在綜合損

益帳中確認之任何減值虧損。

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對簡明綜合財政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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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之HKFRS（續）

(c) HKFRS 3－業務合併及HKAS 36－資產減值

過往，因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商譽乃作資本列帳，按直線法在其估計使

用期限內攤銷，並且當有任何減值跡象時進行減值測試。根據HKFRS 3及

HKAS 36，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並不再作攤銷，惟每年測試計算減值。已

確認之任何減值虧損不得於往後期間轉回。HKFRS 3之過渡性條文規定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累計攤銷予以抵銷，而商譽成本則相應減少。

因此，本集團之商譽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不作攤

銷，而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商譽攤銷則為

1,517,000港元（重列）。根據HKFRS 3之過渡性條文，比較數字並無重列。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按業務分類劃分，業務分類之詳情概述如下：

(a) 證券買賣及投資控股

(b) 證券經紀及交易

(c) 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

(d) 投資顧問服務

本集團各分類業務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根據與第三者同類交易之條款按當時

之現行市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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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類
資
料
（
續
）

下
表
列
示
本
集
團
截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期
間
按
業
務
分
類
之
未
經
審
核
營
業
額
及
業
績
。

證
券
買
賣
及

證
券
融
資

投
資
控
股

證
券
經
紀
及
交
易

及
直
接
貸
款

投
資
顧
問
服
務

於
綜
合
時
抵
銷

合
計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零
零
四
年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未
經
審
核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
重
列
）

分
類
營
業
額
：

外
來
客
戶

65
,74

7
78

6,4
08

19
,91

0
36

,02
1

11
,47

9
16

,84
7

3,0
60

3,5
84

–
–

10
0,1

96
84

2,8
60

各
分
類
業
務
之
間

–
–

–
–

28
5

–
1,3

30
1,3

60
(1

,61
5)

(1
,36

0)
–

–

合
計

65
,74

7
78

6,4
08

19
,91

0
36

,02
1

11
,76

4
16

,84
7

4,3
90

4,9
44

(1
,61

5)
(1

,36
0)

10
0,1

96
84

2,8
60

分
類
業
績

(5
,29

6)
(1

8,5
98

)
(6

,89
5)

8,1
51

11
,94

4
14

,07
9

92
0

1,2
27

–
–

67
3

4,8
59

未
分
配
開
支

(6
36

)
 (2

,56
3)

財
務
成
本

–
(21

)

佔
聯
營
公
司
之
溢
利

5,8
40

6,1
05

除
稅
前
溢
利

5,8
77

8,3
80

稅
項

(6
53

)
(1

,50
0)

股
東
應
佔
經
常

業
務
之
溢
利

5,2
24

6,8
80



申
銀
萬
國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
中
期
報
告

20
05

11

4. 營業額

營業額指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所得之銷售款項、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之毛利

息收入、佣金及經紀佣金減回佣支出、提供服務之收費及股息收入之總額。來

自以下業務之收益已包括於營業額中：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服務：

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之銷售款項 65,338 785,218

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之利息收入 8,204 16,713

佣金及經紀佣金收入 19,877 36,114

提供服務 3,060 3,220

96,479 841,265

其他：

銀行利息收入 3,275 134

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

上市財務資產／上市證券投資之

股息收入 394 1,170

其他 48 291

3,717 1,595

100,196 842,860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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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折舊 737 2,406

預付土地租賃款之攤銷 21 21

商譽之攤銷 – 1,517

聯交及期交所買賣權之攤銷 421 421

買賣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

財務資產／證券投資及期貨合約之

已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2,276) 4,687

7. 稅項

已就期內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四年：17.5%）之稅率作

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香港

本期支出 159 1,500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494 –

653 1,500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聯營公司之海外稅項為1,598,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重列：1,137,000港元），已列入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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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經常業務之溢利5,223,703

港元（二零零四年重列：6,880,491港元）及期內已發行之530,759,126股（二

零零四年：530,759,126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存在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

此等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9.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長期投資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非上市證券投資，按公平值 227,046 166,281

根據HKAS 39，長期投資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重新分類為可供出售之財

務資產。

期內非上市證券投資之公平值變動為60,765,000港元，已於投資重估儲備內

確認。

10. 應收帳款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帳款 128,410 370,457

減：特定呆帳撥備 (23,807) (21,831)

104,603 34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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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帳款（續）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即期至30日 99,020 343,619

31至60日 1,568 1,168

61至90日 1,123 743

超過90日 26,699 24,927

128,410 370,457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信貸期至各證券及商品交易結算日期為止或由訂約方共

同協議信貸期。

於結算日之應收帳款結餘包括本公司主要實益股東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萬證券」）所結欠之一筆因證券買賣交易而產生之應收經紀款項

6,78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3,473,000港元）。該結餘為無抵

押、免息及須於有關交易之結算當日償還。

11. 應付帳款

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657,983 960,835

於結算日之應付帳款結餘包括欠本公司主要實益股東申萬證券一筆因證券

買賣交易而產生之應付經紀款項3,61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6,185,000港元）。該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有關交易之結算當日償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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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帳款（續）

於結算日之應付帳款結餘包括代另一主要實益股東申銀萬國香港（集團）有

限公司（「申銀香港」）持有之因證券買賣交易而產生之獨立客戶款項

22,02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726,000港元）。該結餘為無

抵押、利息按銀行存款儲蓄利率計算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12. 承擔

(a) 資本承擔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並無撥備 1,624 1,338

(b) 作為承租人之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未來須支付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7,135 3,938

第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在內） 10,451 106

17,586 4,044

13. 關連人士交易

除此等簡明財政報表其他部份詳述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本六個月期間

訂立了以下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a) 主要實益股東

(i) 本集團向申萬證券支付服務費21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無）及經紀佣金合共89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1,453,000港元），金額乃參照申萬證券給予其他客戶之相

若價格和條件並按雙方同意之條款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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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連人士交易（續）

(a) 主要實益股東（續）

(ii) 本集團自申銀香港收取經紀佣金收入合共2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1,000港元），金額乃按本集團給予主要客戶之

已刊發價格及條件釐定。

(b) 主要實益股東之附屬公司

本集團應計付予申萬證券之一間附屬公司之研究費450,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無），金額乃參照該申萬證券附屬公司給予

其他客戶之相若價格及條件並按雙方同意之條款釐定。此金額已包括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內。

(c) 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褔利 6,817 6,648

離職後褔利 528 488

7,345 7,136

14.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及重列，以符合新訂及經修訂之HKFRS之規定及符

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15. 帳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財政報表。

16.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零四年：無）。


